非公开招标方式采购公示表
	依照《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》第二十、二十一条规定，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就《公务用车保险采购意向》项目采用询价方式采购，现将有关情况向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征求意见:

	采购项目名称 ：公务用车保险采购意向
项目预算金额：2.5万元人民币
项目资金来源：部门预算

	采购项目描述：
为切实做好管理处后勤保障工作，确保公务用车使用安全，现需开展管理处公务用车保险采购服务。服务范围包含公务用车交强险保费、代缴车船税、商业险保费等。

	拟定供应商名单：
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、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、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。

	申请理由及相关说明：
根据《深圳市2025-2026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》（深财购〔2024〕65号）的规定：（一）货物、服务、工程类项目的集中采购限额标准均为100万元。……（三）集中采购目录以外、集中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项目，由采购人按照预算支出管理规定和本单位内控制度自行采购。

	[bookmark: _GoBack]征求意见期限：从2026年4月13日起至2026年4月20日止

	联系电话：0755-84422341

	备注：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，请于公示之日起至期满后两个工作日内以实名书面（包括联系人、地址、联系电话）形式将意见反馈至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。


  

